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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资金池整合升级：监管政策演变和解析 

作者：郑婷丨应尔寅丨朱琳丨张馨予 

2025 年 4 月 1 日，中国人民银行（“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外汇局”）共同发布了《关于印发

<跨国公司本外币一体化资金池业务管理规定>的通知（征求意见稿）》1（“高版本意见稿”），旨在将前期试

点相对成熟的高版本资金池（定义见下文）政策推广至全国。2025 年 7 月 25 日，人民银行、外汇局共同发

布了《关于印发<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管理规定>的通知（征求意见稿）》2（“低版本意见稿”），

旨在将前期试点相对成熟的低版本资金池（定义见下文）政策推广至全国。 

一、各类跨境资金池的演变进程 

在 2020 年之前，存在人民银行、外汇局分别主导的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外汇局版资金池，届时跨

国公司如果需要实现本外币资金调拨诉求，同一集团需要同时构建人民币和外币资金池，对于跨国公司而言

建设和维护成本很高。此外，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又存在政策不一的版本，以上海为例，存在分别根据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进一步便利跨国企业集团开展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业务的通知》（“全国版”）、《中国

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关于支持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的通知》（“上海版”）和《关

于进一步拓展自贸区跨境金融服务功能支持科技创新和实体经济的通知》（“FT 全功能型”）开展的三种跨

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业务。 

鉴于资金池种类多且门槛不一、适用较复杂，为更好支持企业用好资金池政策，自 2021 年以来人民银

行和外汇局积极探索资金池政策合并方案，推动跨国公司本外币一体化资金池（即“高版本资金池”）、跨境

资金集中运营（即“低版本资金池”）两个版本的本外币一体化资金池试点。 

为便于掌握资金池合并方案，我们概要梳理了两个版本的资金池演变脉络如下： 

 高版本资金池试点 1.0：2021 年 3 月，人民银行和外汇局通过发布《中国人民银行 国家外汇管理

局进一步便利跨国公司跨境资金统筹使用》决定在北京、深圳选择各 5 家信用等级较高的大型跨

国公司开展首批本外币一体化资金池试点。高版本资金池 1.0 版本综合了人民银行的人民币资金池

和外汇局的外币资金池的政策优势，适度调整外债和境外放款额度，允许主办企业国内资金主（子）

账户结汇资金可直接进入人民币国内资金主（子）账户，国内资金主账户资金可直接下拨至成员企

业自有账户办理相关业务，同时实现一定额度内意愿购汇。 

 
1 http://www.pbc.gov.cn/tiaofasi/144941/144979/3941920/5650333/index.html。 
2 http://www.pbc.gov.cn/tiaofasi/144941/144979/3941920/5791563/202507251706186280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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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版本资金池试点 2.0：2022 年 7 月，人民银行和外汇局宣布跨国公司本外币一体化资金池试点升

级扩围到 8+“2”个地区，包括上海、北京、江苏、浙江、广东、海南、陕西、宁波、青岛和深圳，

高版本资金池试点 2.0 版政策内容主要包括：一是增加试点地区和企业数量；二是允许跨国公司在

境内办理境外成员企业本外币集中收付业务；三是进一步便利跨国公司以人民币开展跨境收支业

务。 

 高版本资金池试点 3.0：2024 年 12 月，人民银行和外汇局按照“迭代升级、梯次推广”思路在上

述 2.0 版本试点的 10 个省市全辖进一步升级试点政策。2025 年 1 月，北京、广东、上海多地发布

跨国公司本外币一体化资金池新规，通常被称为高版本资金池 3.0，包括但不限于《上海市跨国公

司本外币一体化资金池业务试点管理规定》。试点内容主要包括：一是增大跨国公司跨境资金运营

便利度，允许跨国公司在外债和境外放款额度内凭支付指令直接办理相关业务。二是在确保业务背

景真实、合规的前提下，允许跨国公司主办企业代境外成员企业办理其与境内成员企业或境外主体

之间的集中收付。三是增大企业跨境资金运营的自由度，允许跨国公司外债和境外放款额度部分归

集，适度保留单个成员企业的财务安排自由度。四是允许跨国公司境内成员企业间错币种借贷用于

经常项目跨境支付业务，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五是简化备案流程、丰富备案方式，将不涉及外债和

境外放款额度的资本项目变更、主办企业或成员企业名称变更等业务下放至合作银行办理。 

 高版本资金池推向全国：高版本意见稿的发布即旨在将前期试点相对成熟的高版本资金池政策推

广至全国。 

 低版本资金池试点 1.0：2023 年 5 月，人民银行和外汇局宣布决定在北京、广东、深圳三地优化升

级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管理政策，支持跨国公司以人民币开展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

务。2023 年 6 – 7 月，北京、广东、深圳三地外汇局陆续发布《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

管理规定（试点）》。 

 低版本资金池推向全国：低版本意见稿的发布即旨在将前期试点相对成熟的低版本资金池政策推

广至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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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各类资金池的监管政策对比及分析 

 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 跨国公司跨

境资金集中

运营 

本外币一体化资金池 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 

 全国版 上海版 FT 全功能型 高版本 3.0 高版本意见稿 低版本 1.0 低版本意见稿 

归属管理 人民银行 外汇局 人民银行、外汇局 

开办地区 全国 上海 上海、广东、深

圳、海南、天津

等设立 FT 账

户体系的地区 

全国 上海、北京、江苏、

浙江、广东、海南、

陕西、宁波、青岛和

深圳等 10 省市 

全国 

（高版本 3.0 试点

省市资金池业务

仍按现有规定办

理，不适用高版本

意见稿） 

北京、广东、深圳 全国 

适用依据 《中国人民银行

关于进一步便利

跨国企业集团开

展跨境双向人民

币资金池业务的

通 知 》（ 银 发

〔2015〕279 号） 

《中国人民银

行上海总部关

于 支 持 中 国

（上海）自由

贸易试验区扩

大人民币跨境

使用的通知》

（ 银 总 部 发

〔2014〕22 号） 

以上海为例，

《关于进一步

拓展自贸区跨

境金融服务功

能支持科技创

新和实体经济

的通知》（银总

部发〔2016〕

122 号） 

《跨国公司

跨境资金集

中运营管理

规定》（汇发

〔2019〕7 号） 

以上海为例，《上海

市跨国公司本外币

一体化资金池业务

试点管理规定》 

《关于印发<跨国

公司本外币一体

化资金池业务管

理规定 > 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 

《跨国公司本外

币跨境资金集中

运营管理规定（试

点 ）》（ 深 外 管

〔2023〕16 号/粤

汇发〔2023〕19 号

/京汇〔2023〕25

号） 

《关于印发<跨

国公司本外币

跨境资金集中

运营管理规定>

的通知（征求意

见稿）》 

简析：根据高版本意见稿及低版本意见稿的通知内容，待高版本意见稿及低版本意见稿正式发布后，市场上将运行三类资金池： 

 高版本资金池：高版本资金池主要服务于大型跨国公司，特点是门槛较高、资金划转额度高、便利度高。各地符合条件的跨国公司可按照高版本意见稿开

展高版本资金池。其中，高版本 3.0 试点省市（即上海、北京、江苏、浙江、广东、海南、陕西、宁波、青岛和深圳）资金池业务仍按现有高版本资金池

试点 3.0 规定办理，不适用高版本意见稿规定。 

 低版本资金池：低版本资金池门槛较低，可参与企业更多，相应的跨境自主汇划资金额度和使用便利度要比高版本资金池低一些，以有效防范跨境资金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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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 跨国公司跨

境资金集中

运营 

本外币一体化资金池 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 

 全国版 上海版 FT 全功能型 高版本 3.0 高版本意见稿 低版本 1.0 低版本意见稿 

动风险。自低版本意见稿实施之日起，各地新增资金池业务（不含高版本资金池）及按照汇发〔2019〕7 号办理的存量外币资金池业务，均应按照低版本

意见稿办理。 

 存量双向人民币资金池：根据低版本意见稿，对于按照银发〔2015〕279 号办理的存量人民币资金池业务（即全国版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企业可自主

选择按原规定继续开展业务，并鼓励其将原人民币资金池逐步过渡至低版本资金池。尽管低版本意见稿未明确其他类型的存量人民币资金池（例如上海版

及 FT 全功能型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如何处理，但低版本意见稿的起草说明表示，“对于存量人民币资金池业务，考虑到市场主体意愿、管理思路差异

等因素，直接并入存在一定困难，支持企业自主选择，并鼓励企业过渡至低版本资金池”，我们理解其他类型存量人民币资金池应也可按照全国版跨境双

向人民币资金池的处理原则处理。 

实践中，据笔者了解，尽管目前高版本意见稿及低版本意见稿尚未生效，人民银行及外汇局原则上已暂停受理原人民币、外币单独资金池的新增申请。此外，

目前一些银行正在准备其现有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的解除协议，以便于过渡至低版本资金池；实践中，订立这一解除协议并非低版本意见稿项下的强制要求，

主要是为了满足自主选择过渡至低版本资金池的跨国公司的现实需求。审慎起见，银行可考虑建议选择过渡至低版本资金池的跨国公司先申请低版本资金池备

案，并在外汇局和/或人民银行届时可能要求的期限内完成现有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项下的债权债务清偿及相关义务履行后，再关闭现有人民币资金池。 

池内币种 人民币 人民币 一线本外币，

二线人民币 

本外币 本外币 本外币 本外币 本外币 

主办企业 境内或境外企业 自贸区内企业 开立 FT 账户

的区内企业或

境外企业 

境内企业 境内企业 境内企业 境内企业 境内企业 

结算银行 最多 3 家 最多 1 家 不限 不限 不限 不限 不限 不限 

备案方式 向所在地人民银行副省级城市中心支行以上分支

机构备案 

通过主办企

业所在地外

汇局向所属

外汇分局、管

理部备案 

直接或通过主办企

业所在地外汇分局

（视各地规则）向

省级外汇分局申请

办理备案登记 

通过主办企业所

在地外汇分局向

所属省级外汇分

局申请办理备案

登记 

向主办企业所在

地外汇局申请办

理备案登记 

同低版本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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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 跨国公司跨

境资金集中

运营 

本外币一体化资金池 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 

 全国版 上海版 FT 全功能型 高版本 3.0 高版本意见稿 低版本 1.0 低版本意见稿 

简析：相较于外汇局管理的其他资金池，低版本 1.0 和低版本意见稿项下，备案权限由所属省级外汇分局下放到所在地外汇局。 

入池门槛  境 内 成 员

企 业 上 年

度 营 业 收

入 合 计 金

额 ≥10 亿

元；及 

 境 外 成 员

企 业 上 年

度 营 业 收

入 合 计 金

额≥2 亿元；

及 

 境 内 外 成

员 企 业 经

营时间 1 年

以上 

不对入池企业

设 置 经 营 期

限、营业收入

等业绩要求 

应至少包含三

家或以上的境

内外生产及经

营型成员企业 

上年度境内

成员企业国

际收支合并

＞ 1 亿美元

（自贸区内

＞5,000 万美

元） 

 境内成员企业

上年度营业收

入 合 计 金 额

≥100 亿元且上

年度本外币国

际收支规模合

计金额≥等值

70 亿元；及 

 境外成员企业

上年度营业收

入合计金额≥
等值 20 亿元；

及 

 境内外成员企

业家数合计不

得少于 3 家 

同高版本 3.0  境内全部成

员企业上年

度本外币国

际收支规模

合计金额≥等
值 7 亿元（3.5
亿）；或 

 境内全部成

员企业上年

度营业收入

合计金额≥10

亿元（ 5 亿

元），且境外

全部成员企

业上年度营

业收入合计

金额≥等值 2

亿元（1亿元） 

在低版本 1.0 基

础上增加“境内

外成员企业家

数合计不得少

于 3 家” 

简析：相较于高版本资金池，低版本资金池入池门槛大幅降低为本外币一体化资金池的十分之一，且满足国际收支或营收标准之一即可。如主办企业注册在自

贸区，准入门槛要求再进一步减半（如上方括号内斜体字体所示）。此外，高版本与低版本资金池下，即使是自贸区内企业也需满足一定的营收或国际收支标

准，不再享受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下的近乎“零门槛”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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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 跨国公司跨

境资金集中

运营 

本外币一体化资金池 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 

 全国版 上海版 FT 全功能型 高版本 3.0 高版本意见稿 低版本 1.0 低版本意见稿 

是否允许

额度部分

集中 

否 否 否 否 是 是 是 是 

额度管理 无外债/境外放款风险加权余额 外债/境外放款风险加权余额不得超过外债/境外放款集中额度 

外债风险加权余额＝Σ本外币外债余额＋Σ外币外债余额*汇率风险折算因子 

境外放款风险加权余额＝Σ 本外币境外放款余额＋Σ 外币境外放款余额*币种

转换因子 

净流出（入）限

额=资金池应计

所有者权益×宏

观审慎政策系数 

资金池应计所有

者权益=Σ（境内

成员企业的所有

者权益×跨国企

业集团的持股比

例） 

无额度限制 人 民 币 资 金

“二线”（境外

主办企业或区

内主办企业与

境内区外成员

企业之间）归

集遵循双向限

额管理模式，

净流出（入）限

额=资金池应

计所有者权益

×宏观审慎政

策系数，只能

以人民币归集

和调拨 

 外 债 集

中 额 度

≤Σ 主办

企 业 及

参 与 集

中 的 境

内 成 员

企 业 上

年 末 经

审 计 的

所 有 者

权益*跨

境 融 资

杠杆率*

宏 观 审

慎 调 节

 外债集中额度

=（主办企业最

近一期经审计

的所有者权益

+Σ境内成员企

业最近一期经

审计的所有者

权益 *集中比

例）*跨境融资

杠杆率 *宏观

审慎调节参数 

 境外放款集中

额度=（主办企

业最近一期经

审计的所有者

权益+Σ境内成

同高版本 3.0 计算公式同高版

本 3.0，除所有者

权益采取“上年

末”数据 

同高版本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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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 跨 国 公

司 境 外

放 款 集

中 额 度

≤Σ 主办

企 业 及

参 与 集

中 的 境

内 成 员

企 业 上

年 末 经

审 计 的

所 有 者

权益*境

外 放 款

杠杆率*

宏 观 审

慎 调 节

参数 

员企业最近一

期经审计的所

有者权益 *集

中比例）*境外

放款杠杆率 *

境外放款宏观

审慎调节系数 

简析：高版本资金池及低版本资金池引入外债/境外放款风险加权余额的概念，明确要求外债/境外放款风险加权余额不得超过外债/境外放款集中额度，意在

鼓励本币优先，使用外币结算将额外占用资金池额度。 

资金使用 不得投资有价证 无明确限制， 严格控制资金 遵守现行“资 国内资金主账户归 同高版本 3.0 国内资金主账户 同高版本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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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资金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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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 券、金融衍生品

以及非自用房地

产，不得用于购

买理财产品和向

非成员企业发放

委托贷款 

但实践中通常

同全国版限制 

用于非自用房

地产和股票市

场投资 

本项目-结汇

待支付账户”

和资金用途

等方面的规

定 

集的资本项下资金

需遵照资本项目收

入使用负面清单有

关管理要求 

归集的资本项目

项下资金不得直

接或间接（通过成

员企业）用于企业

经营范围之外或

国家法律法规禁

止的支出，不得向

非关联企业发放

贷款，不得直接或

间接投资有价证

券/理财产品及非

自用房地产 

简析：随着《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进一步深化改革 促进跨境贸易投资便利化的通知》于 2023 年底发布，高版本意见稿与低版本意见稿均统一按照资本项目收

入使用负面清单管理国内资金主账户归集的资本项下资金用途，即非金融企业的资本金、外债项下外汇收入及其结汇所得人民币资金的使用应遵循真实、自用

原则，不得直接或间接用于国家法律法规禁止的支出；除另有明确规定外，不得直接或间接用于证券投资或其他投资理财（风险评级结果不高于二级的理财产

品及结构性存款除外）；不得用于向非关联企业发放贷款（经营范围明确许可的情形以及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

区广州南沙新区片区、中国（海南）自由贸易港洋浦经济开发区、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等 4 个区域除外）；不得用于购买非自用的住宅性质房产（从事房地产开

发经营、房地产租赁经营的企业除外）。 

集中收付 支持通过主办企

业或另行选择其

他成员企业办理

跨国企业集团境

内外成员企业的

支持上海自贸

区内企业根据

自身经营和管

理需要，开展

境内外关联企

可办理集团内

及供应链上集

中收付 

支持主办企

业通过国内

资金主账户

集中代理境

内成员企业

支持主办企业通过

国内资金主账户： 

 代境内成员企

业办理经常项

目资金集中收

支持主办企业通

过国内资金主账

户： 

 代境内成员

企业办理经

支持主办企业通

过国内资金主账

户集中代理境内

成员企业办理经

常项目资金集中

在低版本 1.0 基

础上，新增贸易

便利化政策内

容，即合作银行

经备案可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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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项下跨境人

民币集中收付业

务3 

业间的经常项

下跨境人民币

集 中 收 付 业

务。境内外关

联企业包括集

团内以资本关

系为主要联结

纽带、存在投

资性关联关系

的成员公司，

以及与集团内

企业存在供应

链关系的、有

密切贸易往来

的集团外企业4 

办理经常项

目资金集中

收付 

付 

 代境外成员企

业办理与境外

主体间本外币

集中收付 

 代境外成员企

业办理与境内

成员企业间本

外币集中收付 

常项目资金

集中收付 

 代境外成员

企业办理与

境外主体间

本外币集中

收付 

收付 便利化政策试

点且主办企业

和成员企业都

是便利化试点

优质企业的，办

理资金池经常

项目集中收付

或轧差净额结

算可适用便利

化政策 

简析： 

(1) 高版本资金池与低版本资金池相较上海版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与 FT 全功能型资金池，不再支持境外成员企业与境内供应链上企业的集中收付； 

(2) 高版本 3.0 资金池支持主办企业通过国内资金主账户代境外成员企业办理其与境内成员企业间的集中收付，但是高版本意见稿未包括这一功能，未来有可

 
3 严格意义上，就全国版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而言，资金池业务本质是跨国企业集团内部之间的余缺调剂，不能通过资金池办理利润汇出、资本金、ODI、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等资金汇

出或汇入，无法办理经常项目项下集中收付。经常项下跨境人民币集中收付业务为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跨国企业集团开展跨境人民币资金集中运营业务有关事宜的通知》（银发〔2014〕
324 号）办理的独立于全国版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的业务。本文为简化目的，不作严格区分。 

4 同全国版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严格意义上试验区经常项下跨境人民币集中收付业务为根据《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关于支持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的通知》

办理的独立于试验区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的业务。本文为简化目的，不作严格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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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只有高版本 3.0 试点的十个省市可享受这一政策； 

(3) 低版本 1.0 和低版本意见稿基本维持了外汇局资金池（即跨国公司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下的集中收付范围，仅支持主办企业代理境内成员企业办理经常项

目资金集中收付。低版本意见稿结合近年推出的相关外汇便利化政策新增符合特定条件的企业办理资金池经常项目集中收付可适用优质企业贸易外汇收支

便利化政策、跨境贸易高水平开放试点以及更高水平贸易投资便利化试点的规定，例如《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扩大跨境贸易投资高水平开放试点的通知》

（汇发〔2023〕30 号）及《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进一步深化改革 促进跨境贸易投资便利化的通知》（汇发〔2023〕2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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